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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榕鼓生态不罚〔2025〕00002号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福建省老年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9D                   
地址：福州市北二环中路147号
法定代表人：曾庆新（身份证号：3*****************）  
[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并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开展监督性监测，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废水总排放口粪大肠菌群日均值≥24000MPN/L,超过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5000MPN/L）3.8倍。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2025年7月31日由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附图各1份（证明你单位废水总排口位置、排水情况及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水质采样情况）；
2、2025年7月31日由我局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5张（证明你单位废水总排口排水情况及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水质采样情况）；
3、2025年7月31日由我局提供的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监测项目合同1份（证明委托粪大肠菌群监测服务）；
4、2025年8月20日由福建省老年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法人主体资格）；
5、2025年8月20日由福建省老年医院提供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接受询问人授权情况）；
6、2025年8月20日由福建省老年医院提供的法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7、2025年8月20日由福建省老年医院提供的被委托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被委托人身份信息）；
8、2025年8月20日由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提供的编号为GLHC250731W01的监测报告1份，福建山水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编号为MRTR202507354的检测报告1份（证明你单位污水总排放口粪大肠菌群日均值≥24000MPN/L）;
9、2025年8月20日由福建山水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提供的检测资质证明及相关材料（证明检测机构具有相应检测资质，其出具的报告具有法律效力）；
10、2025年8月20日由我局执法人员提供的监（检）测报告送达回证1份（证明报告编号：GLHC250731W01、MRTR202507354的监（检）测报告已送达你单位）;
11、2025年8月20日由福建省老年医院提供的原福建省环保厅环评批复复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医疗废水排放需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汇入洋里污水处理厂的事实）；
12、2025年8月20日由我局执法人员提供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节选1份，(证明你单位污水总排放口粪大肠菌群排放限值执行的是《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5000MPN/L);
13、2025年8月20日由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单位7月31日医疗废水排放、监测情况，执法人员将监测结果告知你单位的事实）；
14、2025年9月18日由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证明后督察现场情况及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复测采样情况）；
15、2025年9月18日由我局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3张（证明后督察现场情况及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复测采样情况）；
16、2025年9月30日由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提供的编号为GLHC250911W01的监测报告1份，福建山水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编号为MRTR202509210的检测报告1份（证明经复测你单位排放的水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
17、2025年11月3日由福建省老年医院提供的排水管道检测管位略图及排水去向说明1份（证明你单位经福州市勘测院有限公司现场勘测，污水总排放口WS1已接入市政污水主管井WS2）；
18、2025年11月3日由福建省老年医院提供的7月、8月自行检测报告2份（证明你单位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每月开展自行检测，粪大肠菌群等检测因子日常均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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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5年11月3日由我局执法人员提供的《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节选）1份（证明自由裁量处罚依据）；
21、2025年11月4日由我局执法人员提供的福建省环境监察执法系统行政处罚案件台账截图、福建省12345便民服务平台投诉情况截图各1份（证明你单位两年内首次环境违法行为，同时两年内未接到过群众投诉举报，未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22、2025年7月31日由我局执法人员提供的行政执法证复印件1份（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信息）。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
[bookmark: _Toc488145593][bookmark: _Toc488139528][bookmark: _Toc488138433][bookmark: _Toc488144321][bookmark: _Toc488146715][bookmark: _Toc488138222][bookmark: _Toc488144129]2025年11月7日，我局向你单位直接送达了《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闽榕生态不罚事告〔2025〕00002号），并告知你单位有陈述和申辩权利。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鉴于你单位有以下几项情况：一是属于初次违法。经调阅福建省环境监察执法系统行政处罚案件台账，你单位两年内没有其他环境违法行为。二是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你单位经原福建省环保厅环评审批并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污水总排口WS1经福州市勘测院有限公司现场勘测，已接入市政污水主管井WS2，最终汇入洋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置，未直接排入外环境，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三是及时改正。你单位8月初已加大了二氧化氯AB剂投药量，日用量由10kg调至16kg。根据你单位提供的8月份自行检测报告，显示8月4日粪大肠菌群达标排放。同时9月18日我局对你单位整改情况进行水质复测，根据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编号：GLHC250911W01）及福建山水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编号：MRTR202509210），报告显示：你单位排放的水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综上，我局认为，你单位属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八条第一款“对初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等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等；
2.举一反三对违法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发现隐患、消除风险；
3.制定与之有关的制度规定、明确各岗位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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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17日
